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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4202420242024】】】】1151115111511151 号号号号

关于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要约收购

公司股份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汇能海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今日，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ST 新潮）

披露收到北京汇能海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能海投）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司董事会在公告中提示，有相关举报称汇

能海投可能涉嫌未如实报告披露一致行动人与实际持股情况等违法

违规行为。汇能海投称“除披露情况外，不存在其他一致行动人持

有贵司股权的情形”。鉴于上述事项可能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的规定，现对公司及汇能海投提出如

下要求。

一、请汇能海投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第八

十三条等相关规定，逐项核实并说明汇能海投与相关股东之间是否

构成一致行动人，汇能海投是否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同

时，核实是否存在公告中提示的境外审查相关风险，是否影响本次

要约收购。请财务顾问、律师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明确

发表意见。

二、请 ST 新潮董事会保障收购人依法合规行使股东权利。如对

收购人的主体资格等存在疑虑，应当遵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三十二条等规定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并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明

确意见。

三、ST 新潮、汇能海投等各方应当依法合规行使各自权利，妥

善处理本次要约收购事宜，保证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维

护全体股东利益。

请公司收到工作函后立即对外披露。请公司及全体董监高、收

购人汇能海投等股东认真落实工作函要求，依规行使权利和履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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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义务，如发现信息披露违规行为，本所将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